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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关于
印发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棚改房屋
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阜蒙政发〔2019〕10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部门，中省直各单位：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棚改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实施方案》业经县政府同意，现予印发，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人民政府
2019年5月24日
     （此件公开发布）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城区棚改房屋征收
补偿安置实施方案

    为顺利推进我县城区棚改工作，规范房屋征收工作秩序，保障被征收人合法权益，有效维护公共利益，根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国务院令第590号）规定，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补偿安置方式及回迁地点
被征收人可以选择货币补偿或住宅房屋产权调换安置(以下简称“回迁”)。
安置地点:政府采购现房或已开工楼房回迁安置。
    二、被征收房屋价值的确定
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主房(合法建筑)室内装饰装修补偿价格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
附属房屋(临时建筑)、简易棚的补助价格,结合实际评估确定。附属物按市场指导价格给予补助(见附件1)。
老旧楼房因生活需要形成的必要附属设施，结合实际予以合理补偿。
    三、住宅、住改营回迁
（一）住宅房屋以《房屋所有权证》为单位,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无差价回迁。
（二）平房《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小于52平方米，可回迁到52平方米（实际面积大于52平方米，不享受回迁到52平方米）。合理增加面积部分，电梯楼房每平方米支付代建费1400元，非电梯楼房每平方米支付代建费1000元。自行增加面积部分由被征收人按市场价自行购买。
（三）符合住改营条件的住宅房屋,经专项工作组认定后, 回迁住宅，按同类房屋找差价。
（四）住宅、住改营回迁少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部分，按评估价格补偿。大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部分（自行增加面积），按市场价自行购买。
    四、附属安置房屋认定和补偿
被征收人符合下列条件,可申请回迁住宅建筑面积42平方米。
（一）附属房屋在土地使用权范围内建设,具备居住条件并正在居住;
（二）居住人均为本征收区域内户口五年以上;
（三）附属房屋居住人与主房房屋产权人为父母和已婚子女关系,已婚子女和父母正在居住且满五年以上;
（四）主房、附属房屋居住人外出务工的应提供暂住证,居住地不动产登记部门、工作单位和社区出具住房证明;
（五）主房、附属房屋居住人口在4人(含4人)以上,并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建筑面积人均不足15平方米的;
（六）主房、附属房屋居住人无其他住房，且住房仅用作住宅使用。
    回迁42平方米支付部分代建费，电梯楼房每平方米支付代建费1600元，非电梯楼房每平方米支付代建费1200元。
    选择货币补偿的,附属房屋小于42平方米,按42平方米计算,附属房屋评估价格每平方米增加1000元补助,超出42平方米部分按评估价格补助。
    五、临时安置、搬家补助费
    （一）住宅房屋选择现楼回迁安置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本征收区域《户口本》为单位，每户每月300元，支付6个月。选择已开工楼房回迁安置的，支付12个月。
    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评估价格补偿,支付3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家补助费,以《户口本》为单位,每户800元。
    （二）住改营房屋选择回迁住宅安置的，选择现楼的，临时安置补助费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乘以20元乘以6个月支付。选择已开工楼房的，支付12个月。
    选择货币补偿的，按评估价格补偿，支付3个月临时安置补助费。
    搬家补助费,以《户口本》为单位,每户1600元。
    六、住宅房屋用于营业的认定
    住宅房屋用于营业房屋是指在城区市政规划街、路临街的房屋。楼房1层以上不予认定。
    城区市政规划街、路(见附件2)。
    被征收房屋原则上按照《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用途确定。对城区市政规划街、路临街住宅房屋从事经营的,并且持有合法《房屋所有权证》、《营业执照》、《税务登记》，《营业执照》、《税务登记》与房屋座落地址一致,经营满一年以上,且正在营业的可按高于住宅房屋,低于营业房屋结合实际评估确定;附属房屋营业的,按主房营业增值因素给予补偿,附属房屋按评估价格补助。
    七、住宅房屋用于营业房屋停产停业补偿(含回迁)
    因房屋征收造成被征收人停产停业损失的,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每月补偿40元,补偿期限6个月,有异议的可申请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营业房屋停产停业损失认定工作组认定。
    非城区市政规划街、路临街经营的住宅房屋,经营满一年以上并正在经营的,手续齐全符合规定,停产停业损失补偿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补助20元,补偿期限为6个月。
    八、《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小于实际面积,由专业部门测量确定,大于建筑面积部分,计入回迁面积。
九、农业户宅基地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间数,每间房屋补助3600元。
    十、原房屋买卖、赠与、继承或其他形式获得产权的,没有办理《房屋所有权证》或《房屋所有权证》没有变更过户的,现使用人应到不动产登记部门进行登记或变更。
    现使用人不履行《房屋所有权证》登记或变更手续,不能按期回迁的，造成损失自行负责。
    十一、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期限为60天,从接到通知书之日起计算。
    十二、奖励
    接到《房屋征收通知书》60天内,按规定签订房屋征收补偿安置协议的,给予奖励。
    （一）住宅为平房或带院二层楼房的
    1.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每平方米奖励200元。
    2.选择回迁安置的, 回迁面积大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奖励。20天内（含20天）签订协议的，每平方米奖励600元；21天—40天内（含40天）签订协议的，每平方米奖励400元；41天—60天内（含60天）签订协议的，每平方米奖励200元；超过60天未签订协议的取消奖励。
    回迁面积少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按实际回迁建筑面积奖励。
    （二）住宅为老旧楼房的
    1.选择货币补偿的，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给予奖励，已建成40年以上的（含40年），每平方米奖励100元；已建成30年以上不足40年的（含30年），每平方米奖励200元；已建成20年以上不足30年的（含20年），每平方米奖励300元。
    2.选择回迁安置的，回迁面积大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按《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奖励。20天内签订协议并搬迁的，奖励15%；21天—40天内（含40天）签订协议并搬迁的，奖励10%；41天—60天内（含60天）签订协议并搬迁的，奖励5%。
    回迁面积少于《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建筑面积，按实际回迁建筑面积奖励。
    十三、被征收人签订协议后，应结清水、电、有线电视、宽带等各项费用，及时腾空房屋，以房屋原有结构、门窗及附属设施完好、室内生活用品等搬空为标准。由征收部门验收合格后，开具结算单，领取补偿款。
    十四、被征收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行政复议或不提起行政诉讼,在补偿决定规定的期限内又不搬迁的,由作出房屋征收决定的市、县人民政府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十五、房屋征收范围确定后,县政府做出房屋征收决定之日起,抢建的建筑物、构筑物不予补偿。
    十六、房屋征收工作人员在房屋征收补偿安置中不履行法规、政策规定职责的,或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七、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阻碍依法进行的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十八、本方案适用于阜蒙县城内棚户区改造项目，未尽事宜由县旧城区改建房屋征收工作领导小组研究解决。

附件:
      1.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
      2.阜蒙县城区市政规划街、路。
注:
      1.征收人—阜蒙县人民政府。
      2.被征收人—房屋所有权人。
      3.主房—《房屋所有权证》确定的房屋。
      4.附属房—未经批准,未取得合法手续的临时建筑。附属房包括门房、耳房、厢房、后厦、仓房。
      5.合理增加面积—住宅不足52平方米,补足到52平方米的部分。
      6.自行增加面积—超出《房屋所有权证》记载的面积部分。














附件1
房屋征收附属物补偿标准
	序号
	项目名称
	补偿标准

	1
	院墙
	砖石1.6米高，每延长米80元

	2
	户外厕所
	300元/个—500元/个

	3
	大门
	300元—2000元

	4
	管井、大井
	1000元/眼、4000元/眼—5000元/眼

	5
	水表
	100元/块

	6
	电表
	200元/块

	7
	电话
	100元/部

	8
	闭路
	350元/户

	9
	宽带
	500元/户

	10
	猪圈
	50元/平方米—80元/平方米

	11
	砖暖窖
	80元/平方米—120元/平方米

	12
	菜窖
	300元/平方米

	13
	青苗
	根芽20元/平方米、青芽15元/平方米

	14
	树木
	3元/公分（按胸径计算）

	15
	果树
	6元/株，四年以上100元/株

	16
	葡萄树
	一年至三年6元/株—8元/株，四年至十年30元/株

	17
	沉水井
	1000元/个

	18
	水泥地面
	30元/平方米

	19
	人行道板
	35元/平方米

	20
	铁栅栏
	50元/米—80元/米

	21
	平台
	50元/平方米


附件2
阜蒙县城区市政规划街、路
	序号
	街
	范   围
	备   注

	1
	繁荣大街
	八一路 — 新大桥
	刑警大队至垃圾场

	2
	团结街
	八一路 — 隆宇路
	阳光上城小区至财政局

	3
	利民街
	文化路 — 胜利路
	智发公司至国土资源局

	4
	人民大街
	八一路 — 站前路
	原兽医站至火车站

	5
	光华街
	文化路 — 前进路
	印刷厂至农电修理厂

	序号
	路
	区   段
	备   注

	1
	八一路
	人民大街 — 繁荣大街
	原兽医站至原林产品公司

	2
	隆宇路
	人民大街 — 繁荣大街
	隆宇大厦至原东北煤厂东

	3
	北环路
	阜彰路 — 玉龙路
	阿金歹桥西至工业园区

	4
	大众路
	人民大街 — 民族街
	政府小区至清真寺

	5
	向阳路
	人民大街 — 团结街
	县人大北侧

	6
	文化路
	文化路东段 — 中华路
	二高中至工业园区

	7
	爱国路
	人民大街 — 光华街
	信通小区至阳光小区

	8
	工农路
	南环东引路 — 职教中心
	供电公司至职教中心

	9
	教育路
	中华路 — 教育路
	原机械厂至蒙古高中

	10
	胜利路
	团结街 — 光华街
	镇幼至阳光小区

	11
	建设路
	人民大街 — 民族街
	法院至蒙实小

	12
	前进路
	团结街 — 民族街
	住建局至蒙实小

	13
	南环东西引路
	中华路 — 工农路
	烟叶公司至农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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